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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584 证券简称：建发致新 公告编号：2025-015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建发致

新”）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

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前述担保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战略、资金预算和资金安全等需要，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各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以上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上述授信总额中部分授信额度的融资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障子公

司顺利申请授信额度，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公司预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有关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或开

展相关业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70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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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6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5亿元。

在担保额度总额范围内，公司子公司间可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当子公司（额

度接收方）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时，其所需调剂的担保额度，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同样高于70%的其他子公司（额度调出方）处获取。

公司已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并已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5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前，公司拟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有关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或开展相关业

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70亿元，担保综合授信的业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融资、

银行承兑汇票、供应链金融及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具体担保条款以各金融机构

签订的合同为准。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需要对下属子公司

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亦可对新成立的下属子公司进行担保。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北京致新瑞盈科贸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致新中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天津致新康德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建发致为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致新宇承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

司、福建德尔医疗实业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

30,000万元。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授信机构
担保方持

股比例

担保合同

金额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

北京致新瑞盈科贸有

限责任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
55% 3,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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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 被担保人 授信机构
担保方持

股比例

担保合同

金额

是否关

联担保

北京致新中天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
100% 3,000.00 否

天津致新康德医疗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100% 2,000.00 否

上海建发致为医疗器

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 5,000.00 否

上海致新宇承医疗器

械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100% 2,000.00 否

福建德尔医疗实业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
100% 15,000.00

否

注：1、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2、公司对福建德尔医疗实业有限公司截止披露日的担保金额为18.00亿元，其中包括福

建德尔医疗实业有限公司在上述担保金额内，将部分额度二次分配给下属控股子公司开展供

应链金融业务，并承担保证责任。

3、上表所列 “担保方持股比例”，其统计口径为担保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被担

保方的直接持股比例。关于公司与被担保方之间的实际持股关系（含直接及间接持股等全部

情形），具体内容详见下文。

本次担保属于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北京致新瑞盈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猛

注册资本：1,500万元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2号楼13层1303

成立时间：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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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日用品、Ⅰ、

Ⅱ类医疗器械；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翻译服务；租赁I、

II、III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合资子公司，公司持股55%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 5,807.36 20,322.23

负债总额 5,164.46 18,634.78

净资产 642.91 1,687.45

营业收入 8,265.54 33,694.69

利润总额 17.80 1,393.87

净利润 14.71 1,044.54

注：若表格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系由四舍五入导致，后同。

2．北京致新中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猛

注册资本：2,500万元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2号楼13层1305

成立时间：2014年8月7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设备租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形象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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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发布；医用口罩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

医疗设备租赁；刀剑工艺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珠宝首饰制造；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文具用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贸易经纪；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制作；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

疗用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 17,501.50 25,203.97

负债总额 15,488.62 21,527.01

净资产 2,012.88 3,676.96

营业收入 8,953.37 26,321.40

利润总额 165.38 999.56

净利润 122.43 749.08

3．天津致新康德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秀伟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点：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与白堤路交口汇科大厦1-1-809,810,811

成立时间：2014年9月26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医疗器械经营（按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查、公关活动策划、翻译服务；仓储服务（化学危险品、



6

易燃易爆品除外）；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软件、网络科技技术开发、咨询、转

让；计算机软件、II类医疗器械批发兼零售；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 15,718.64 13,676.85

负债总额 12,677.87 9,606.29

净资产 3,040.77 4,070.56

营业收入 21,757.38 14,494.80

利润总额 204.24 171.66

净利润 147.76 128.75

4．上海建发致为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昊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注册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288号8层801、802室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04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设备租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设备

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供应链管理服务；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

务；翻译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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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 38,665.46 47,145.03

负债总额 35,455.22 40,303.05

净资产 3,210.24 6,841.98

营业收入 56,737.99 49,129.77

利润总额 2,532.84 2,404.37

净利润 1,977.52 1,989.72

5．上海致新宇承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辉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860号10幢

成立时间：2018年11月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汽车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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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 35,731.85 29,670.01

负债总额 29,606.55 22,617.38

净资产 6,125.30 7,052.63

营业收入 56,462.62 59,698.12

利润总额 1,631.69 2,373.74

净利润 1,221.60 1,780.31

6．福建德尔医疗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增林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点：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12楼B单元之一

成立时间：2005年12月2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Ⅱ、Ⅲ类射

线装置销售；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药品批发；消毒器械销售；第三类

医疗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医用口罩批发；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设备租赁；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消毒剂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销售；软件开发。（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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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 242,509.25 238,263.66

负债总额 202,546.71 192,582.36

净资产 39,962.54 45,681.29

营业收入 255,541.06 205,349.43

利润总额 9,695.81 9,056.02

净利润 7,007.79 6,311.35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3）债务人：北京致新瑞盈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4）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

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后三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

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

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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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3）债务人：北京致新中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

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后三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

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

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3、《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3）债务人：天津致新康德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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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6）担保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

分别计算，每笔融资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

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

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

展期协议的，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债务人：上海建发致为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4）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5）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

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主合同项下任何

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则甲方对主合同项下所

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到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前述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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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2）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债务人：上海致新宇承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4）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

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

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

定：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

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任何一笔债务

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6、《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3）债务人：福建德尔医疗实业有限公司

（4）担保范围：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

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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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使用担保额度59.1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下同）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399.35%；实际担保余额23.9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比例为161.47%。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58.47亿元，担保余额23.53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0.68亿元，担保余额0.39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华夏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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